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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9956]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快速推广，对其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提出了全新的、系统性的监理要求。传统监理模式主要面向现浇结构，在应对预制构件进场验收、吊装与临时支撑、节点连接灌浆、成品保护等核心环节时，缺乏针对性的监理流程、技术要点与评判标准，导致监理工作深度不足、风险预控能力弱，难以有效保障装配式建筑特有的质量与安全性能。本规范旨在构建一套适应装配化建造特点的专项监理标准体系，明确覆盖“构件生产驻厂监造-现场安装全过程巡视-连接关键工序旁站-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的监理工作架构，规定各阶段监理职责、技术审查要点、质量风险识别方法与闭合程序，为监理单位开展科学、精准、高效的质量控制活动提供权威作业指南。
制定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专项监理规范是保障建筑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提升工程整体品质与安全可靠性的关键制度保障。装配式建造方式将大量现场作业转移至工厂，并使现场安装成为决定结构安全的核心，这对监理工作的专业性、前瞻性与协调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若无统一规范指引，易造成监理行为标准不一，难以有效监督和纠正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偏差与安全隐患。本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将系统性地填补当前监理标准体系的空白，通过规范化的监理程序与技术方法，强化对预制构件质量源头、现场装配精度及结构整体性的有效控制，不仅有助于降低质量通病、提升工程一次成优率，更能推动监理行业能力升级，促进设计、生产、施工与监理的全产业链协同，为装配式建筑的大规模、高水平应用提供坚实的管理支撑。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在对我国现有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规范》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成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协会、企业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2026年2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bookmark: _Toc16067]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指南》和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TCS 2009版进行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报批稿包括7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0510156]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的基本规定、施工准备监理、施工过程监理、监理记录与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监理。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2051015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JGJ 355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051015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assembled building with concrete structure
建筑的结构系统由混凝土部件(预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监理报告 report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对现场发生的质量、安全隐患拒不整改时，项目监理机构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的报告。
[bookmark: _Toc220510159]基本规定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监理工作的主要依据应包括：
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含施工图、深化设计文件、设计变更）及相关技术标准；
依法签订的工程监理合同、施工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文件；
经审查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生产方案等技术文件。
监理工作应遵循公平、独立、诚信、科学的原则，对工程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监理单位应根据工程监理合同的约定，结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的特点、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组建专业配套、职责明确的项目监理机构，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监理人员和必要的检测设备。
监理单位应确保项目监理机构的关键岗位人员（如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
项目监理机构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其组织形式、人员配备及进退场计划应报建设单位确认。
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应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合同文件，掌握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关键技术、质量标准及控制重点。
监理单位应建立并实施监理人员培训与继续教育制度，确保监理人员及时更新知识，具备履行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监理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
项目监理机构应建立健全与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特点相适应的监理工作制度，基本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
图纸会审与设计交底制度；
方案审查制度；
验收制度；
会议制度；
巡视制度；
旁站制度；
见证取样与平行检验制度；
工程变更处理制度；
监理报告制度；
资料管理制度。
项目监理机构应采用巡视、旁站、见证、验收、指令、会议协调等多种方法实施质量控制。对涉及结构安全、重要使用功能的关键工序和关键部位（如预制构件安装连接节点、钢筋套筒灌浆、后浇混凝土等）的施工质量应实施重点控制。
当监理合同约定包含预制构件驻厂监造工作时，监理单位应履行驻厂监造职责，其工作内容与程序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
实施监理前，项目监理机构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编制具有针对性的监理规划。监理规划应明确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监理工作的目标、范围、内容、程序、方法和措施，并涵盖现场施工监理与驻厂监造（如有时）的工作部署。
针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的专业特点和施工难点，项目监理机构应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以及技术复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监理实施细则，明确具体的质量控制要点、方法、措施及验收要求。
[bookmark: _Toc220510160]施工准备监理
一般要求
项目监理机构应在工程开工前，全面、系统地开展施工准备阶段的各项监理工作，为施工过程的顺利实施和质量受控奠定基础。
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的核心目标是：确认施工条件具备，审查管理体系与方案的有效性，控制人、机、料、法、环等要素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预防质量问题的发生。
监理机构审查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已批准的监理规划，在施工准备阶段完成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与内部交底工作，确保监理人员明确工作目标、控制要点和方法。
项目监理机构应配置并检查用于现场验收、见证、平行检验的检测设备和工具，确保其种类、精度和检定状态满足工程需要。
项目监理机构应建立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含深化设计）、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等各参建方的有效沟通协调机制。
资格审查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现场项目管理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技术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核查其组织机构、管理制度、专职管理人员配备及到岗情况。
项目监理机构应查验施工单位报送的专职管理人员（如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量员、安全员等）和特种作业人员（如起重机械司机、司索信号工、建筑电工、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等）的资格证书，确保人证相符且在有效期内。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针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特点制定的质量培训计划，并核查其落实情况。关键岗位作业人员（如预制构件安装工、灌浆工、测量放线工等）必须经过专项技能培训和考核，并留存培训与考核记录。监理应对相关记录进行抽查。
文件审查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或参加设计交底与图纸会审会议，重点理解装配式建筑设计意图，审查预制构件拆分合理性、连接节点构造、预留预埋准确性、施工可行性等内容，并形成会议纪要。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深化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审查重点应包括：
预制构件加工详图与结构设计图的符合性；
构件尺寸、配筋、预埋件、吊点、支撑点、灌浆套筒/浆锚孔位等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各专业管线、洞口在预制构件上的综合布置是否冲突。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组织设计，其中必须包含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的专项施工内容，其针对性、可行性应符合工程实际。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下列危险性较大、技术复杂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重点审查，并签署审查意见：
预制构件安装专项施工方案；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灌浆专项施工方案；
大型起重机械安拆与使用专项方案；
高处作业、临边洞口防护专项方案；
其他必要的专项方案（如外墙防水、冬季施工等）。
专项施工方案的审查要点应包括：编制依据的时效性与适用性；工程概况与特点描述的准确性；施工计划与工艺流程的合理性；质量安全保证措施的针对性；计算书与验算依据的可靠性；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对于涉及重大工艺（如低温灌浆、集中灌浆等）的专项方案，应核查其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专家论证。
预制构件质控
当监理合同包含驻厂监造条款或建设单位有明确要求时，项目监理机构应按约定对预制构件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模具、钢筋加工、混凝土浇筑、养护、预埋件安装、脱模等关键工序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并形成监造记录。
预制构件出厂前，项目监理机构（或驻厂监理人员）应核查其质量证明文件，并参与或监督出厂验收，对构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进行抽查，合格后方可签署放行文件。
对于进场时按规定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若未实施驻厂监督，项目监理机构应监督施工单位在构件进场时，按批次对构件主要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距、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等进行实体检验，并审查检验报告。
进场核查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对进场的预制构件进行联合验收，核查内容包括：
构件出厂质量证明文件、结构性能检验报告（如需要）、配套材料合格证等；
构件标识是否清晰、完整，包括构件编号、生产日期、合格状态、吊装方向等；
构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以及预留钢筋、套筒、预埋件等的位置、规格、数量。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进场的灌浆料、坐浆料、封浆料等专用材料进行验收，核查其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型式检验报告。灌浆料应与套筒进行匹配性检验，其性能应符合设计及JGJ 355等标准要求。
项目监理机构应检查施工现场的准备工作：
构件堆场与运输通道：
检查场地是否平整坚实、排水良好；
堆场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在吊装设备覆盖范围内；
存放架是否稳固；
运输道路转弯半径、坡度是否满足大型车辆通行要求。
测量控制网与放线：
复核施工单位设置的平面与高程控制网；
检查预制构件安装定位基准线与标高控制点的设置是否清晰、准确。
基层与支承结构：核查已施工完成的基础或下层结构的混凝土强度报告、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及预留插筋位置，确认其符合安装要求。
施工机具与安全设施：
检查起重机械的备案证明、验收记录及操作人员资格；
核查吊具、专用吊梁、灌浆机具、斜支撑等机具设备的完好性与安全性；
检查操作架、安全防护网、临边防护等安全设施的搭设情况。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测量方案和检测试验计划，并根据后者编制监理的见证取样和送检计划。
工艺试验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连接等关键工艺在工程应用前，项目监理机构应监督施工单位进行工艺检验，审核其工艺检验方案，并见证取样送检。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
项目监理机构应督促施工单位在正式安装前，选择有代表性的单元或部位进行预制构件试安装。试安装应涵盖典型构件和关键节点。监理应参与试安装过程，并会同各方根据试安装结果评估和优化施工工艺与方案。
施工前确认
在签发工程开工令或允许首个预制构件吊装前，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准备情况进行全面复查，形成书面确认记录。
最终确认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施工许可证已获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施工组织设计及各项专项施工方案已审查批准；
施工单位现场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已建立，关键岗位人员已到位；
设计交底与图纸会审已完成；
测量放线控制成果已复核确认；
进场预制构件、主要材料已验收合格；
现场施工机械、安全设施已检查合格；
必要的工艺试验与试安装已完成并总结；
各项施工条件（水、电、道路等）已满足要求。
经确认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且符合开工或吊装条件后，项目监理机构方可批准施工单位开始相应部位的装配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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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全过程实施动态质量控制，通过巡视、旁站、见证、验收等方式，确保各工序施工质量符合设计文件、施工方案及标准规范的要求。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应以预制构件的安装与连接为核心，重点控制影响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和耐久性的关键工序与关键部位。
材料进场验收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对进场的工程材料、构配件、部品部件进行验收，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并按规范要求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或平行检验。
对下列关键材料，除核查其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外，尚应核查其型式检验报告，必要时进行抽样复验：
灌浆套筒：应核查其产品标识、外观质量，并按批次见证对中连接接头试件的抗拉强度检验。
灌浆料、坐浆料、封浆料：应核查产品型号、使用说明，重点核查其抗压强度、竖向膨胀率、流动度、泌水率等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设计及JGJ 355等标准要求。低温环境下使用的材料应符合相应低温性能规定。
钢筋：用于套筒灌浆连接的钢筋应符合热轧带肋钢筋标准，其规格应与套筒匹配。
密封胶、防水材料、保温连接件等：应核查其与基材的相容性报告及耐久性指标。
预制构件进场时，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建设、施工等单位进行联合验收，验收内容包括：
核查构件出厂质量证明文件、结构性能检验报告（如需要）。
检查构件标识是否清晰、完整。
检查构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以及预埋套筒、预留钢筋、预埋件等的位置、规格、数量及状态。重点检查灌浆套筒内是否清洁、灌（出）浆孔及排气孔是否通畅、外露钢筋长度与位置是否符合要求。
验收应按批次进行，并形成验收记录。对不符合要求的构件，应签发监理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限期处理。
预制构件安装
项目监理机构应巡视检查吊装前的技术安全交底、吊具安全检查、构件按编号顺序吊装等情况。吊装过程中，应监督施工单位采取措施控制构件平稳，防止碰撞。
构件吊装就位后，应督促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测量校准（包括位置、标高、垂直度等）。校准合格后，应立即按方案要求设置可调斜撑、临时支架等临时固定措施。监理应检查临时支撑系统的数量、位置、角度及牢固性，确保其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典型构件安装控制要点：
竖向构件（墙板、柱）：检查底部调平装置设置、安装顺序（如先角柱后中柱、先外墙后内墙）、垂直度调整及临时支撑设置。外墙板安装时，应注意控制其外轮廓线。
水平构件（叠合梁、叠合板）：检查支撑架体的标高调节与顶撑牢固性、安装顺序（先主梁后次梁）、支座搁置长度、相邻板面高差及拼缝宽度。临时支撑应在后浇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
楼梯、阳台板等构件：检查安装定位、标高及临时固定措施。
钢筋连接与节点施工
对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灌浆等关键工序，项目监理机构必须实施旁站监理。旁站前应核查灌浆操作人员培训记录、材料准备、设备状态及分仓封堵情况。
灌浆过程旁站监理应全程监督，重点检查：
灌浆料的拌制（水料比、搅拌时间）必须严格按产品说明书进行。
灌浆施工必须按规范要求的工艺执行，确保从灌浆孔注入，直至所有出浆孔流出饱满浆料后逐一封闭。
灌浆作业应连续进行，并按要求制作同条件养护试块。
后浇混凝土施工控制：
浇筑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内容包括：
预制构件结合面（粗糙面、键槽）处理质量后浇区内钢筋的规格、数量、位置、连接质量；
模板支护体系；
接缝处封堵等。
浇筑过程中，应巡视检查混凝土浇筑顺序、分层厚度、振捣密实度，确保新旧混凝土结合良好，并防止对预制构件、预埋件造成位移或损伤。
对梁柱节点等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交接处，应检查分隔与浇筑措施是否符合方案要求。
其他连接方式控制：对螺栓连接、焊接、机械连接等其他连接方式，监理应检查其工艺检验报告、操作人员资格，并对现场施工质量进行抽查。
防水与外围护系统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外墙板接缝、门窗洞口周边等部位的防水施工进行重点检查。
施工前，检查接缝基层是否清理干净、干燥。
检查背衬材料填塞、密封胶嵌填的施工质量，确保连续、饱满、密实、平滑，厚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预制夹芯保温外墙板竖缝在保温材料部位的弹性密封材料封堵情况。
对穿墙管道、预埋件、雨篷、阳台等节点，检查其防水构造措施（如止水钢板、密封嵌缝、排水坡度等）是否按设计要求施工到位。
巡视、旁站与验收
项目监理机构应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巡视，巡视内容应包括：施工人员操作是否规范、施工环境是否符合要求、已施工部位的质量状况、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等。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除灌浆连接工序外，应对下列关键部位和工序视情况实施旁站或重点检查：
首段或复杂部位预制构件安装。
转换层预留钢筋定位与安装。
重大设计变更部位的施工。
新技术、新工艺的首件实施。
项目监理机构应按规范要求，及时组织或参与检验批、分项工程的验收。验收应基于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并核查相应的施工记录和试验报告。对验收合格的予以签认；不合格的，要求整改后重新报验。
质量问题与事故处理
监理人员在巡视、旁站、验收过程中发现施工质量问题或违规操作时，应立即口头制止或纠正，并及时签发《监理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整改。
施工单位整改完毕后，应报送《监理通知回复单》。项目监理机构应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并签署复查意见。
对需要返工处理或加固补强的质量缺陷，项目监理机构应要求施工单位报送经设计等相关单位认可的处理方案，并对处理过程进行跟踪检查，对处理结果重新组织验收。
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时，项目监理机构应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工、保护现场，并按程序及时上报。应参与事故调查，审核事故处理方案，并监督处理过程。事后应提交专题报告。
协调与资料管理
项目监理机构应通过监理例会、专题会议等形式，及时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图纸疑问、工序交叉、进度配合等问题，应重点关注预制构件供应与现场安装的匹配问题。
监理人员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填写各类监理记录（如旁站记录、巡视记录、验收记录等），收集整理过程影像资料，确保监理文件资料与工程进度同步形成，真实反映施工质量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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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项目监理机构应建立健全与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特点相适应的监理记录与报告管理制度，明确记录与报告的编制、收集、整理、归档及移交要求。
监理记录与报告应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反映施工质量控制活动的全过程及工程实体质量状况。记录的形成应与工程进度同步。
监理记录与报告内容与格式应规范统一，便于检索和查阅，以评估监理工作成效、追溯质量问题、处理合同争议的重要依。
项目监理机构宜采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对监理记录与报告进行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和可追溯性。
内容要求
过程质量控制记录
项目监理机构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质量控制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
监理日志：详细记录当日监理工作内容、发现的质量问题及处理情况、材料与构件进场验收、关键工序施工等。
巡视记录：记录对施工现场进行的定期或不定期巡视检查情况，重点关注预制构件吊装、安装、支撑、连接节点施工等。
旁站记录：对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灌浆、关键部位后浇混凝土浇筑等规定旁站的工序，进行全过程监督并形成的记录。记录应包含施工起止时间、部位、施工情况、监理情况、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宜辅以影像资料。
见证取样/送检记录：记录对灌浆料、连接接头试件、混凝土试块等材料的取样、封样、送检全过程。
平行检验记录：记录监理人员利用自有设备对工程实体、材料等进行的独立检测数据。
验收记录
项目监理机构参与或组织各类验收活动形成的记录应包括：
材料/构配件/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记录：记录联合验收结论、发现的不合格品处理情况。
检验批、分项工程验收记录：根据施工单位报验，核查后签署的验收意见。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对灌浆前套筒及钢筋状态、后浇混凝土区域钢筋与模板、外墙防水基层等隐蔽前的检查验收记录。
首段（件）安装验收记录：记录首个代表性单元或构件试安装的联合验收情况及结论。
问题处理记录
针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或事故形成的记录应包括：
监理通知单及回复单：记录发出的质量问题指令及施工单位整改回复与复查情况。
工程暂停令及复工报审表：记录因重大质量问题下达的停工指令及复工审批过程。
质量事故处理资料：包括事故报告、处理方案审查记录、过程跟踪检查记录及处理验收记录。
会议纪要与工作报告
项目监理过程中的会议记录应包括。
监理例会纪要、专题会议纪要：记录会议决议事项，特别是有关质量问题的协调与决定。
监理月报：定期向建设单位报告工程质量、进度、安全等综合状况，重点分析装配式施工质量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专题报告：针对重大质量风险、质量事故、重要工艺试验等提交的专项分析报告。
监理工作总结：工程竣工后提交的全面总结报告。
驻厂监造记录与报告
若实施驻厂监造，应单独建立并保存监造记录，包括。
监造规划与实施细则。
原材料验收、生产过程巡检、隐蔽工程验收、出厂检验等记录。
生产质量问题通知单及处理记录。
驻厂监造日志、月报及总结报告。
构件出厂合格证明文件及配套资料核查记录。
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记录
针对装配式施工特点（如大型构件吊装、高处作业等）形成的安全监督记录，应包括危险性较大工程方案审查、安全巡视检查、安全验收等专项记录。
编制与管理
项目监理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监理记录与报告的收集、整理与管理工作。总监理工程师应定期进行检查。
监理记录应由实施该项监理活动的监理人员当日及时填写，签署齐全，不得补记、涂改。电子记录应采取可靠的防篡改措施。
监理报告（如月报、总结等）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编制并审核签发，内容应客观、数据应准确、分析应透彻。
监理记录与报告应按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形成时间进行分类、编目和组卷。现场监理文件资料应与驻厂监造资料（如有时）分类清晰，便于独立查阅。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工程竣工档案要求和监理合同约定，在监理工作结束后，及时对监理资料进行整理、立卷和归档。归档文件应内容完整、手续完备、装订整齐。
归档的监理文件资料其载体形式和保存期限应符合GB/T 50328及地方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涉及电子档案的，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向建设单位、档案管理部门等移交监理档案时，应办理正式移交手续，明确移交内容、套数和时间。
[bookmark: _Toc12675]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定和试验验证。
[bookmark: _Toc20840]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bookmark: _Toc29243]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监理企业规范运营，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相关）企业竞争。
[bookmark: _Toc4979]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bookmark: _Toc21799]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bookmark: _Toc20135]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bookmark: _Toc23106]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bookmark: _Toc29517]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18435]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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